财政扶贫资金安排分配情况说明

（一）财政扶贫资金安排分配情况
2021年预算安排扶贫资金8934万元。其中：行政运行114万元、机关服务2万元、其他扶贫支出8818万元。
（二）扶贫资金相关政策办法
[bookmark: _GoBack]  为加强和规范财政扶贫资金使用与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中央、省、市、区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农[2017]）8号）、《湖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湘财农[2017]21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了《赫山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。
